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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82号建议答复的函

邹海明代表: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建设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一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。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，加快设施建设进度，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。我县建有161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党建+爱心食堂，2024年我县已建设5所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，通过试点建设，把“一老一小幸福院”打造成集养老服务、儿童关爱、反诈、防溺水、消防安全宣传、文体娱乐、移风易俗、红色文化传承、矛盾调解、心理疏导、乡贤爱心服务、社会志愿者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为民服务综合平台。今年，我县进一步推动“一老一小幸福院”建设工作，已建设完成7所，还有7所建设工作正在持续推动中，一老一小幸福院已全面覆盖我县16个乡镇。
二、加大宣传。已通过社区宣传、媒体报道等方式，提高居民对养老服务设施的认识和了解，已发放宣传手册两百余份，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。
加强农村互助养老设施建设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。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，加大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，推动农村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，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。

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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